[bookmark: OLE_LINK8]附件1

中关村科技园区延庆园管理委员会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促进中关村延庆园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OLE_LINK10]为培育壮大医药健康产业新质生产力，充分依托延庆区生态禀赋和产业基础，推动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措施。
第一条 本政策适用于在中关村延庆园注册登记、纳税并纳入属地统计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从事医药健康领域研发、生产、服务等活动的各类市场主体。政策实施坚持平等准入、公平待遇、公正监管原则，不得设置歧视性准入条件。
第二条 对年度内首次获得的药品注册批件且已实施产业化的企业，一类药品每个批件给予一次性100万元资金支持，二类药品每个批件给予50万元资金支持，其它类药品每个批件给予30万元资金支持，同一企业年度内最高支持不超过200万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第三条 对年度内首次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，且已实施产业化的企业，二类医疗器械给予一次性30万元资金支持、三类医疗器械给予一次性100万元资金支持，同一企业年度内最高支持不超过200万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11]第四条 支持中药企业开展海外营销、服务出口等国际化业务，推动中药高质量“走出去”。对年度内取得国际主流药监机构上市资质、实现海外合规销售或完成重大中药产品海外许可交易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2][bookmark: OLE_LINK13][bookmark: OLE_LINK6]第五条 对开展市场推广与销售服务的医药器械、健康类销售平台型企业，以及在中关村延庆园生产且结算的医药器械企业，按以下标准给予一次性支持：销售平台型企业年度内首次突破营业收入、生产企业单品种年度内产值首次突破5000万元、1亿元、5亿元的（以纳统入库数据为准），分别给予最高10万元、20万元、100万元。单家企业年度累计支持资金不超过100万元，同一企业两类补贴不重复享受，每上一个台阶奖励一次，实施晋档补差、梯次奖励。
[bookmark: OLE_LINK7]第六条 支持社会资本依托存量空间、闲置资产，高标准建设医药健康产业园区。鼓励引入研发创新、生产制造、检验测试、市场销售、市场运营、专业化服务等配套项目入驻。对于符合条件的，按照年度内投资总额的5%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（以纳统入库数据为准）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9]第七条 支持构建专业化智能医药健康服务体系，提升服务供给质量与效率。对康养康复、紧急救护等新业态应用场景建设及配套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认证、符合国家安全及电磁兼容标准的医疗器械设备购置项目，按项目建设年度内实际投资总额的10%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（以纳统入库数据为准）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第八条 对符合本政策支持范围的同一主体的同一项目，同时符合区级其他政策规定的，按照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予以支持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若遇国家、市级、区级相关政策调整，按最新政策规定执行。享受政策主体需无严重失信行为记录，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。本措施由中关村科技园区延庆园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第九条 有效期。本措施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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